
圖儀設備費分配原則 
【教育部_高教深耕、基本補助一、二計畫】 

 
特色教學設備 
 
（一）教學單位提出「設備需求」之辦理原則： 

１、以中、大型教學研究設備、老舊或有安全疑慮亟待更新者、院共同使用

等，為優先考量，並請務必敘明完整詳細之規格和用途。 
２、設備需求以符合本校特色並能夠產出績效，提升本校量能者優先考量。 
３、本案設備之購置務必確認現有儲放空間，如有專人操作、維修、耗材等需

求，請單位自行規劃因應；設備採購之標餘款，將全數回收校統籌運用。 
４、在不影響教學、研究的情形下，購置之設備請盡量能夠支援行政需求(如配

合參訪、展示、記者會、招生宣傳、跨單位整合、世代銜接等…)。 
 
（二）教學單位(系、所、學程)經系所相關會議討論後，將會議紀錄併同單位

主管核章之「特色教學之設備需求申請表(各教學單位)」送至各學院審查。 

（三）各學院請務必於規定日期前審查完畢並將「特色教學設備需求申請」紙本

經各主管核章後送硏發處彙辦，俾利召開校級會議討論。 

（四）每年視經費編列情形, 於 9 月-10 月間進行隔年計畫之申請公告。 


